市立新北高級中學筆記型電腦長期使用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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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國有公共財產管理手冊第三十五條、三十八條之規定辦理
二、目的：
近年來校內同仁對資訊融入各科教學之需求日益增加，使用攜帶方便之筆記型電腦配合單槍投影機進行資訊化教學，已成為許多老師的教學習慣，故訂定此辦法，以充分發揮筆記型電腦之最大效益，進而提升教學品質。
三、使用辦法

1. 凡本校專任教師具資訊化教育熱誠者，均有向學校申請長期使用筆記型電腦之資格，但以1台為限；若因執行專案業務需第2台筆記型電腦，請教師另行上簽核准始得使用。

2. 使用筆記型電腦的同仁務必將資訊融入各科教學，敬請編寫教案以備抽驗，上課時請多使用電腦化教學，若逢資訊評鑑，得無條件實施電腦輔助教學，並提供書面資料不得異議。

3. 筆記型電腦及包裝內所附之所有軟、硬體皆為市立新北高中所有，使用期間請愛惜使用，歸還時需完整無損送回設備組，有任何損壞均需負賠償之責任。

4. 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除原廠所附軟體外，請勿任意安裝未獲授權之軟體。

5. 使用之筆記型電腦請在校園內使用，請儘量勿携至校外使用。

6. 使用手續：使用人需填具『筆記型電腦長期使用申請單』，經設備組彙整簽核後始得使用，並將筆記型電腦之財產保管人轉移至該使用人名下。

7. 使用期間：教師任職於本校期間均可使用。
8. 維修及報廢：使用期間如有故障，由設備組負責送修，若為人為因素所造成損壞而須付費時，則由使用人付費，送修期間設備組依設備室筆記型電腦實際配置狀況，協助教師借用臨時使用之筆記型電腦，除此之外不得再至設備組臨時借用筆記型電腦，以免造成資源浪費；使用之筆記型電腦如已超過使用年限並不堪使用時，請逕向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報廢。
9. 使用期間若有遺失或人為因素而造成無法修復之損壞，請另購同功能或等級以上之機型賠償。
10. 使用優先順序：若筆記型電腦未使用之數量不足或型號不一，而無法滿足使用需求時，其使用優先順序以登記者公開抽籤決定，抽籤時間由設備組公告，若本人無法抽籤者由設備組代抽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11. 若年度有新增筆記型電腦時，設備組會公告周知，申請使用新筆記型電腦需符合下列3項基本資格：
（1）本校正式聘用教師
（2）非已有長期保管筆記型電腦之教師（如社群教師）
（3）已有3年以上時間未向設備組申請使用（或因專案與社群經費領用）到全新筆記型電腦之教師
符合以上基本資格之老師可提出申請，若人數超過新筆記型電腦數量，則以下列優先序予以借用：
	順位
	教師領用情形及借用時間
	備註

	1
	從未領取筆電者
	若已交還原長借筆電半年以上者亦可列入第一順位（鼓勵教師將無法使用的筆電盡快交回報廢）

	2
	長借筆電已使用4年以上
	年限設定因應個人電腦使用年限為4年之故

	3
	長借筆電已使用3~4年
	年限設定配合本辦法第11條第3款「已有3年以上時間未向設備組申請使用（或因專案與社群經費領用）到全新筆記型電腦之教師」之基本資格規定


以上優先序列將從1至3逐序滿足使用老師需求，若該序列人數已超過新筆記型電腦數量者，則擇期公開抽籤決定使用人，以示公平；領用新筆記型電腦時需將原筆記型電腦歸還設備組，以便辦理財產轉移，增進筆記型電腦資源分配及利用效能。
12. 財產盤點：

使用人須於通知期間將筆記型電腦攜至總務處配合財產之清點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第一次盤點不到者，予以口頭勸告，第二次盤點不到者，將取消使用筆記型電腦之權利。
13. 違反使用規則：

(1)未依規定配合總務處進行財產盤點工作，第二次盤點不到者，取消使用筆記型電腦之權利，由設備組公告限期交回筆記型電腦，並追究相關責任。
(2)設備損壞或遺失後不支付維修或重購費用，追究相關責任，並暫停使用所有設備直到支付費用為止。 
四、以上規定經行政會議議決通過陳請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